
( 一 ) 

會 議 紀 錄 S T D C  3 / 2 0 2 4  
 

沙田區議 會  
二零二四 年度第二次會議 紀錄  

 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(星 期 四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 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余 懷 誠 先 生 ， J P (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王 惠 成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古 偉 冰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朱 煥 釗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李 貞 儀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吳 啟 泰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林 小 文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林 玉 華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林 宇 星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林 松 茵 議 員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林 港 坤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姚 嘉 俊 議 員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夏 劍 琨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區 子 安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郭 宣 彤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張 柏 源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梁 振 邦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梁 家 瑋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下 午 四 時 零 六 分  
梁 家 輝 議 員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陳 敏 娟 議 員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陳 善 明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陳 壇 丹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陳 曉 盈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莫 錦 貴 議 員 ， B B S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莫 熹 雯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黃 宇 翰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黃  敬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一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黃 寳 儀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楊 英 瀚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董 健 莉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廖 子 聰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蔡 明 揚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鄭 家 豪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潘 國 山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鄧 開 荣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蔡 惠 誠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鄧 肇 峰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劉 德 榮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羅 伊 琳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羅 婉 珮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羅 棣 萱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龐 愛 蘭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龔 美 姿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 
李 文 輝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
鄭 奕 文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 
曾 嘉 怡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 
陳 志 豪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東 )  
黃 韶 光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南 )  
朱 劍 芳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西 )  
伍 永 強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北 )  
王 鳳 恩 女 士 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4  
梁 子 健 總 警 司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指 揮 官  
譚 君 宜 總 督 察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 



( 三 )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張 康 琳 偵 緝 督 察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刑 事 情 報 組 主 管  
陳 巧 賢 女 士  規 劃 署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 
馮 淑 文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沙 田 區 福 利 專 員  
傅 伯 純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專 員  
楊 威 多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處 行 政 助 理 /地 政  
周 廸 生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葉 錦 明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陳 家 駒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吳 翰 禮 先 生  運 輸 署 首 席 運 輸 主 任 /新 界 1  
甄 基 志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 5 (北 )  
霍 偉 華 先 生  房 屋 署  

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)  
 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余 家 洛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發 展 )  
徐 慧 儀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3  
黃 嘉 賢 女 士  房 屋 署 高 級 建 築 師 ( 3 9 )  
洪 達 源 先 生  房 屋 署 建 築 師 ( 9 1 )  
鄧 顥 翹 先 生  房 屋 署 規 劃 師 ( 8 )  
張 奕 舜 先 生  房 屋 署 土 木 工 程 師 ( 2 5 )  
陳 錫 鎮 先 生  運 輸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沙 田 1  
許 家 駿 先 生  運 輸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泊 車 項 目 1  
廖 志 豪 先 生  建 築 署 高 級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 4 0  
劉 詠 竹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策 劃 及 發 展 )  
 
 

主 席 歡 迎 各 議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屆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

會 )第 二 次 會 議 。  
 
2 .  主 席 告 知 與 會 者，有 旁 聽 會 議 的 市 民 在 現 場 攝 影、錄 影 和 錄 音。 
 



( 四 ) 

請假事宜  
 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未 有 收 到 議 員 於 會 前 提 交 書

面 請 假 。  

 
通過會議 紀錄  
(會 議 紀 錄 S T D C  1 / 2 0 2 4 )  
 
4 .  大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紀 錄 。  
 
討論事項  
 
大 圍 村 南 道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  
(文 件 S T D C  1 3 / 2 0 2 4 )  
 
5 .  房 屋 署 高 級 建 築 師 ( 3 9 )黃 嘉 賢 女 士 和 土 木 工 程 師 ( 2 5 )張 奕 舜 先

生 以 簡 報 投 影 片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
 
6 .  陳 壇 丹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得 悉 沙 田 (大 圍 )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將 會 遷 往 大 圍 村 南 道 聯

用 綜 合 大 樓 (綜 合 大 樓 )， 欲 了 解 新 建 成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

的 詳 情 ， 包 括 診 症 室 數 目 和 各 樓 層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欲 了 解 當 沙 田 (大 圍 )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搬 遷 後 ， 空 置 出 來

的 空 間 可 否 改 建 成 基 層 醫 療 大 樓，以 及 有 關 部 門 會 否 考 慮

在 新 界 東 興 建 一 座 結 合 婦 女 健 康、中 醫、牙 科 和 兒 科 的 基

層 醫 療 大 樓 。  
 
7 .  董 健 莉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她 欲 了 解 在 綜 合 大 樓 施 工 期 間，會 否 對 鄰 近 的 東 華 三 院 冼

次 雲 小 學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；  
 



( 五 ) 

( b )  她 表 示 有 大 圍 村 村 民 反 映 綜 合 大 樓 落 成 後 或 會 對 附 近 的

道 路 和 交 通 造 成 負 面 影 響，欲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如 何 評 估 綜 合

大 樓 對 附 近 道 路 網 絡 的 影 響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她 表 示 有 大 圍 居 民 建 議 加 建 便 利 居 民 到 達 綜 合 大 樓 的 設

施，包 括 在 村 南 道 的 行 人 路 加 建 上 蓋，以 及 興 建 行 人 天 橋

連 接 大 圍 港 鐵 站 和 綜 合 大 樓 。  
 
8 .  朱 煥 釗 議 員 欲 了 解 泊 車 位 的 增 加 數 目、月 租 車 位 和 時 租 車 位 的

比 例、新 建 停 車 場 會 否 採 用 浮 動 車 位 的 模 式、停 車 場 入 口 位 置 會 否

顯 示 可 用 車 位 數 目 及 停 車 場 提 供 的 充 電 位 比 例 。  
 
9 .  羅 婉 珮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她 欲 了 解 綜 合 大 樓 可 提 供 多 少 個 幼 兒 中 心 名 額 ；  
 

( b )  她 欲 了 解 政 府 在 支 援 在 職 家 庭 方 面，相 關 部 門 會 否 考 慮 為

參 與 鄰 里 支 援 幼 兒 照 顧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預 留 空 間，以 支

援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的 服 務 ；  
 

( c )  她 欲 了 解 綜 合 大 樓 會 否 設 立 家 庭 和 婦 女 友 善 的 設 施，例 如

育 嬰 間 和 哺 乳 室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她 表 示 有 母 親 反 映 不 少 育 嬰 間 設 在 洗 手 間 附 近，她 們 在 使

用 育 嬰 間 時 或 會 聞 到 洗 手 間 傳 來 的 氣 味。她 期 望 相 關 部 門

在 設 立 這 些 家 庭 和 婦 女 友 善 設 施 時 可 考 慮 以 上 因 素，以 提

供 舒 適 和 衞 生 的 環 境 予 使 用 者 。  
 
1 0 .  吳 啟 泰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有 關 項 目 會 興 建 什 麼 類 型 的 公 營 房 屋 ； 以 及  
 



( 六 ) 

( b )  他 得 悉 有 關 部 門 會 根 據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設 立 泊 車

位。然 而 ，大 圍 道 一 帶 的 泊 車 位 嚴 重 不 足 ， 他 欲 了 解 相 關

部 門 會 否 引 入 智 能 泊 車 設 施 。  
 
1 1 .  姚 嘉 俊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在 文 件 S T D C  1 3 / 2 0 2 4 附 件 三 所 顯 示 的 灰 色 樓 層

用 途 為 何 ；  
 

( b )  他 建 議 將 來 落 成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提 供 牙 醫 和 中 醫 服 務 ； 
 

( c )  他 表 示 綜 合 大 樓 附 近 有 不 少 車 房，而 積 福 街 亦 不 時 有 車 輛

違 泊 的 情 況 ， 若 將 綜 合 大 樓 的 車 輛 出 入 口 設 置 在 積 福 街 ，

或 會 引 起 交 通 擠 塞 。 他 欲 了 解 有 何 具 體 措 施 解 決 上 述 問

題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他 表 示 大 圍 的 泊 車 位 不 足，建 議 相 關 部 門 採 用「 一 地 多 用 」

的 原 則 設 立 更 多 泊 車 位，例 如 重 置 積 福 街 的 油 站 以 興 建 綜

合 停 車 大 樓 或 多 用 途 設 施，或 在 成 運 路 附 近 的 空 置 土 地 引

入 智 能 泊 車 設 施 。  
 
1 2 .  莫 錦 貴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:  
 

( a )  他 認 為 項 目 爲 大 圍 帶 來 影 響 ， 但 由 於 興 建 公 營 房 屋 此 原

因 ， 可 以 容 忍 其 影 響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關 注 綜 合 大 樓 落 成 後 或 會 令 該 區 的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更 嚴

重 ， 欲 了 解 運 輸 署 有 何 具 體 措 施 改 善 上 述 情 況 。  
 
1 3 .  黃 敬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認 為 綜 合 大 樓 落 成 後 或 會 令 該 區 的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惡 化 。

他 得 悉 大 圍 明 渠 將 改 建 成 足 球 場，建 議 可 採 用「 一 地 多 用 」



( 七 ) 

的 原 則，擴 闊 足 球 場 兩 邊 的 通 道，以 容 納 更 多 行 人 和 車 輛

通 過 ；  
 

( b )  他 建 議 興 建 一 條 行 人 天 橋 橫 跨 村 南 道 ；  
 

( c )  他 建 議 可 善 用 高 空 或 地 底 的 空 間 ， 興 建 更 多 設 施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他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可 考 慮 在 城 門 河 推 展 進 一 步 的 改 善 及 美

化 工 程 。  
 
1 4 .  楊 英 瀚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建 議 在 綜 合 大 樓 加 設 兒 童 遊 戲 室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表 示 綜 合 大 樓 附 近 設 有 五 人 足 球 場 和 不 少 租 賃 單 車 的

商 舖 ， 建 議 可 增 設 公 眾 儲 物 櫃 。  
 
1 5 .  潘 國 山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期 望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可 在 綜 合 大 樓 增 設 更 多 社

區 設 施 ， 例 如 社 區 會 堂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關 注 綜 合 大 樓 的 車 輛 出 入 口 位 置 會 對 附 近 的 道 路 造 成

不 良 影 響 ， 建 議 以 人 車 分 流 的 方 法 疏 導 附 近 的 交 通 。  
 
1 6 .  黃 嘉 賢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在 施 工 期 間，房 屋 署 會 確 保 承 建 商 根 據 相 關 規 例 採 取 防 塵

措 施，例 如 在 工 地 灑 水，並 確 保 泥 頭 車 和 貨 斗 車 不 會 對 周

邊 地 區 的 空 氣 質 素 帶 來 不 良 影 響 ；  
 

( b )  房 屋 署 會 適 時 聯 同 承 建 商 探 訪 不 同 持 份 者，包 括 東 華 三 院

冼 次 雲 小 學 和 周 邊 的 居 民 ， 向 他 們 解 釋 施 工 情 況 ；  
 



( 八 ) 

( c )  房 屋 署 暫 時 未 有 計 劃 興 建 有 蓋 行 人 天 橋 連 接 綜 合 大 樓 和

周 邊 地 方 ；  
 

( d )  隨 著 預 計 興 建 的 公 營 房 屋 單 位 由 4 0 0 伙 增 至 5 0 0 伙，擬 建

的 房 屋 署 附 屬 泊 車 位 亦 由 3 9 個 增 至 4 7 個，當 中 包 括 五 個

時 租 訪 客 車 位，其 餘 車 位 一 般 會 以 月 租 模 式 租 出。至 於 是

否 設 置 流 動 車 位 ， 署 方 會 與 物 業 管 理 處 商 討 有 關 細 節 ；  
 

( e )  公 眾 停 車 場 會 提 供 1 0 5 個 私 家 車 泊 位 及 3 0 個 電 單 車 泊 位。

房 屋 署 會 在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提 供 充 電 設 施 ；  
 

( f )  為 保 留 房 屋 類 別 的 彈 性，以 配 合 社 會 對 公 屋、綠 置 居 計 劃

及 其 他 資 助 出 售 房 屋 之 間 需 求 轉 變，房 屋 署 會 適 時 調 節 不

同 房 屋 類 別 的 供 應 量 ， 務 求 更 適 切 應 對 市 場 變 動 ；  
 

( g )  文 件 S T D C  1 3 / 2 0 2 4 附 件 三 所 顯 示 的 灰 色 樓 層 包 括 有 機 電

房 、 避 火 層 和 結 構 轉 換 層 ； 以 及  
 

( h )  改 善 道 路 工 程 預 計 會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開 展 ， 需 時 約 一 年 。  
 

1 7 .  運 輸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沙 田 1 陳 錫 鎮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綜 合 大 樓 將 會 加 設 公 眾 停 車 場，並 提 供 1 0 5 個 私 家 車 泊 車

位 ， 以 改 善 大 圍 市 中 心 車 輛 違 泊 的 情 況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就 有 關 道 路 改 善 措 施 方 面，運 輸 署 與 房 屋 署 正 研 究 改 建 城

河 道 的 安 全 島，於 城 河 道 與 積 福 街 之 間 的 一 段 道 路 提 供 額

外 行 車 線 。  
 

1 8 .  運 輸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泊 車 項 目 1 許 家 駿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運 輸 署 會 在 公 眾 停 車 場 入 口 設 置 顯 示 可 用 泊 車 位 數 目 的

顯 示 板 ；  
 



( 九 ) 

( b )  公 眾 停 車 場 的 所 有 泊 位 均 會 提 供 中 速 充 電 設 施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受 地 盤 面 積 等 因 素 所 限 ， 擬 建 停 車 場 不 設 自 動 泊 車 系 統 。

為 提 升 停 車 場 的 使 用 效 率，運 輸 署 會 引 入 電 子 設 備，例 如

於 停 車 場 出 入 閘 機 加 設 車 牌 識 別 系 統 。  
 
1 9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鄭 奕 文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民 政 處 會 向 醫 務 衞 生 局 (醫 衞 局 )轉 達 陳 壇 丹 議 員 的 意 見 ；

以 及  
 
 [會 後 備 註 ： 民 政 處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向 醫 衞

局 轉 達 陳 壇 丹 議 員 的 意 見。醫 衞 局 的 回 覆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 
五 月 十 三 日 載 於「 醫 務 衞 生 局 就 大 圍 村 南 道 聯 用 綜 合 大 樓

的 醫 療 服 務 事 宜 的 回 覆 」(文 件 S T D C  2 7 / 2 0 2 4 )的 附 件 內。 ]  
 

( b )  沙 田 區 共 有 1 3 個 社 區 中 心 或 會 堂 ， 其 中 三 個 (即 隆 亨 社 區

中 心 、 美 田 社 區 會 堂 和 秦 石 社 區 會 堂 )位 於 綜 合 大 樓 的 選

址 附 近，距 離 綜 合 大 樓 只 有 1 5 分 鐘 步 程，切 合 居 民 需 要。

在 綜 合 考 慮 下 ， 政 府 未 有 計 劃 在 綜 合 大 樓 內 加 設 社 區 會

堂 。  
 
2 0 .  社 會 福 利 署 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3 徐 慧 儀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

下 ：  
 

( a )  幼 兒 中 心 會 提 供 1 0 0 個 名 額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在 支 援 在 職 家 庭 方 面，現 時 區 內 部 分 幼 兒 中 心 提 供 延 展 和

暫 託 服 務 ，而 大 圍 附 近 的 新 翠 邨 亦 設 有 育 嬰 園 。 此 外 ，政

府 亦 加 強 鄰 里 支 援 幼 兒 照 顧 計 劃 的 服 務，以 協 助 有 需 要 的

家 庭 照 顧 幼 兒 。  
 
 
 



( 十 ) 

2 1 .  梁 家 瑋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認 為 綜 合 大 樓 提 供 的 泊 車 位 不 足，未 能 解 決 該 區 的 違 泊

情 況 ；  
 

( b )  他 認 為 綜 合 大 樓 提 供 中 速 充 電 設 施 或 會 令 電 動 車 輛 需 停

泊 更 長 的 時 間 充 電 ， 引 起 泊 車 位 不 足 的 情 況 ；  
 

( c )  他 認 為 車 輛 出 入 口 位 置 不 理 想 ， 建 議 將 出 口 和 入 口 錯 開 ；

以 及  
 

( d )  他 建 議 在 大 圍 港 鐵 站 設 立 行 人 天 橋 接 駁 綜 合 大 樓 。  
 
2 2 .  林 宇 星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得 悉 綜 合 大 樓 的 車 輛 出 入 口 設 置 在 積 福 街，欲 了 解 綜 合

大 樓 落 成 後 ， 附 近 的 三 角 形 過 路 處 是 否 需 要 作 出 變 動 ；  
 

( b )  他 欲 了 解 道 路 規 劃 會 如 何 配 合 綜 合 大 樓 的 車 輛 出 入 口 ；  
 

( c )  他 建 議 將 車 輛 出 入 口 位 置 設 於 村 南 道 ；  
 

( d )  他 欲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會 否 與 東 華 三 院 冼 次 雲 小 學 協 調 施 工

時 間 ； 以 及  
 

( e )  他 認 為 區 內 人 口 增 長 迅 速，在 大 圍 市 中 心 增 設 社 區 會 堂 的

需 求 殷 切 。  
 
2 3 .  夏 劍 琨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認 為 綜 合 大 樓 對 長 者 有 一 定 的 吸 引 力，建 議 相 關 部 門 撥

出 部 分 公 營 房 屋 單 位，鼓 勵 長 者 遷 入，以 釋 出 長 者 原 本 居

住 的 大 單 位 予 公 屋 擠 迫 戶 ； 以 及  
 



( 十一 ) 

( b )  他 欲 了 解 沙 田 (大 圍 )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遷 往 綜 合 大 樓 後 ， 新

建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能 否 提 供 更 多 診 症 服 務，以 及 會 否 在

原 有 的 沙 田 (大 圍 )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興 建 配 套 設 施 。  
 
2 4 .  陳 敏 娟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她 認 為 區 內 的 交 通 問 題 存 在 已 久，建 議 相 關 部 門 作 完 善 的

交 通 規 劃，包 括 車 輛 出 入 口 位 置 及 周 邊 行 人 路 的 使 用，並

解 決 村 南 道 的 車 輛 違 泊 問 題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她 認 為 區 內 人 口 增 長 迅 速，現 時 在 綜 合 大 樓 附 近 的 三 個 社

區 會 堂 不 足 以 應 付 居 民 的 需 求 。  
 
2 5 .  鄧 肇 峰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在 施 工 期 間，工 程 車 的 出 入 口 會 設 置 在 何 處。他

關 注 工 程 車 頻 繁 出 入 或 會 對 附 近 的 東 華 三 院 冼 次 雲 小 學

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；  
 

( b )  他 請 相 關 部 門 留 意 在 假 日 期 間，積 福 街 附 近 會 出 現 等 待 泊

車 位 的 車 龍 ， 並 建 議 把 車 輛 的 出 口 和 入 口 分 開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他 表 示 現 時 區 內 的 道 路 已 十 分 擠 迫，欲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會 否

有 分 流 措 施，例 如 加 設 行 人 路 以 便 行 人 由 村 南 道 通 往 車 公

廟 路 。  
 
2 6 .  張 柏 源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綜 合 大 樓 所 提 供 的 1 0 5 個 泊 車 位 屬 公 眾 還 是 住 宅

車 位 ；  
 

( b )  他 關 注 車 輛 出 入 口 位 置 或 會 對 附 近 的 東 華 三 院 冼 次 雲 小

學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考 慮 其 他 方 案 ； 以 及  
 



( 十二 ) 

( c )  他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利 用 工 業 邨 附 近 的 空 地 發 展 泊 車 設 施 。  
 
2 7 .  黃 嘉 賢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房 屋 署 會 在 施 工 期 間 適 時 與 東 華 三 院 冼 次 雲 小 學 保 持 緊

密 溝 通 ， 以 免 工 程 對 學 校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；  
 

( b )  施 工 期 間 工 程 車 出 入 口 計 劃 會 設 置 在 綜 合 大 樓 停 車 場 車

輛 出 入 口。承 建 商 可 按 工 程 需 要 建 議 其 他 位 置，並 需 要 取

得 相 關 規 例 核 准 方 可 設 立 工 程 車 出 入 口 ；  
  

( c )  在 停 車 場 車 輛 出 入 口 位 置 方 面，建 築 署 和 房 屋 署 分 別 已 進

行 交 通 檢 討 ， 當 中 研 究 了 不 同 方 案 ， 經 考 慮 多 種 因 素 後 ，

計 劃 將 停 車 場 車 輛 出 入 口 設 置 在 積 福 街 。 其 他 方 案 包 括 ：

第 一，將 車 輛 出 入 口 設 置 在 村 南 道，但 由 於 村 南 道 高 架 行

車 橋 結 構 複 雜，設 置 車 輛 出 入 口 或 會 影 響 支 撐 村 南 道 的 擋

土 牆 及 地 盤 現 有 屬 渠 務 署 的 暗 渠。第 二，於 城 門 河 附 近 位

置 設 置 道 路 連 接 五 人 足 球 場 和 車 輛 出 入 口，但 會 對 沿 城 門

河 的 單 車 徑 造 成 影 響 ， 並 會 延 遲 社 區 設 施 和 房 屋 供 應 時

間 。 因 此 ， 署 方 暫 不 考 慮 有 關 方 案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擬 建 的 1 0 5 個 泊 車 位 屬 公 眾 停 車 位 ， 另 有 4 7 個 泊 車 位 屬

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的 附 屬 泊 車 位 。  
 
2 8 .  主 席 請 運 輸 署 詳 細 說 明 積 福 街 與 積 祿 里 一 帶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。 
 
2 9 .  陳 錫 鎮 先 生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和 房 屋 署 正 研 究 改 建 城 河 道 的 安 全

島 ， 以 擴 闊 城 河 道 至 積 福 街 一 段 道 路 ， 並 改 為 雙 線 行 車 道 ， 以 減 少

因 車 輛 排 隊 等 候 進 入 綜 合 大 樓 對 附 近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 
 
3 0 .  主 席 備 悉 議 員 對 綜 合 大 樓 的 不 同 意 見，相 關 部 門 亦 因 應 議 員 的

意 見 研 究 了 不 同 的 解 決 方 案，惟 他 理 解 建 設 綜 合 大 樓 的 設 施 和 進 行

交 通 規 劃 時 亦 受 地 域 條 件 限 制。他 希 望 盡 快 落 實 有 關 項 目，並 請 相

關 部 門 深 入 研 究 有 關 的 交 通 規 劃 ， 並 適 時 向 區 議 會 匯 報 最 新 安 排 。 



( 十三 ) 

跟 進 地 區 關 注 的 環 境 衞 生 議 題 匯 報  
(文 件 S T D C  1 4 / 2 0 2 4 )  
 
3 1 .  主 席 的 簡 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五 日 舉 行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上，區 議 會 主 席

按 法 例 邀 請 各 位 議 員 就 區 內 的 環 境 衞 生 議 題 收 集 市 民 的

意 見 和 提 供 建 議 應 對 方 案 ；  
 

( b )  秘 書 處 已 協 助 將 各 議 員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分 析 和 總 結，製 成 此

份 文 件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整 體 而 言，議 員 反 映 的 區 內 環 境 衞 生 議 題 及 改 善 建 議 涉 及

不 同 進 度 的 優 化 安 排 和 工 程 項 目。下 一 步，民 政 處 會 將 各

項 議 題 轉 交 相 關 政 策 局 或 部 門 參 考 和 跟 進，並 將 邀 請 區 議

會 轄 下 的 委 員 會 (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)繼 續 跟 進 。  
 
3 2 .  黃 宇 翰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指 出 部 分 鄉 郊 地 方 沒 有 正 式 垃 圾 站，市 民 只 好 將 垃 圾 放

於 馬 路。他 希 望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盡 快 於 未 有 正 式 垃 圾 站 的

鄉 村 設 立 垃 圾 站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表 示 前 線 清 潔 人 員 未 能 輕 易 分 辨 出 合 規 格 的 垃 圾 袋，希

望 政 府 考 慮 除 指 定 垃 圾 袋 外，禁 止 其 他 垃 圾 袋 以 該 綠 色 為

主 色 ， 以 便 前 線 清 潔 人 員 分 辨 垃 圾 袋 ， 避 免 墮 入 法 網 。  
 
3 3 .  主 席 表 示 會 將 黃 宇 翰 議 員 的 意 見 一 併 轉 交 相 關 政 策 局 或 部 門

參 考 和 跟 進 。  
 
 
 
 
 



( 十四 ) 

報告事項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 
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1 5 / 2 0 2 4 )  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1 6 / 2 0 2 4 )  
 
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1 7 / 2 0 2 4 )  
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1 8 / 2 0 2 4 )  
 
社 會 福 利 及 青 年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1 9 / 2 0 2 4 )  
 
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2 0 / 2 0 2 4 )  
 
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 
(文 件 S T D C  2 1 / 2 0 2 4 )  
 
3 4 .  大 會 備 悉 上 述 七 份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 
資料文件  
 
二 零 二 三 年 沙 田 區 罪 案 簡 報  
(文 件 S T D C  2 2 / 2 0 2 4 )  
 
3 5 .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指 揮 官 梁 子 健 總 警 司 簡 介 文 件 內 容。他 表

示 報 告 中 詐 騙 罪 案 有 上 升 趨 勢 ， 涉 及 損 失 金 額 達 7 億 2 , 7 0 0 萬 元 ，

警 方 會 繼 續 從 預 防 、 教 育 及 執 法 三 方 面 打 擊 騙 案 。  



( 十五 ) 

3 6 .  陳 壇 丹 議 員 感 謝 沙 田 警 區 在 滅 罪 方 面 的 工 作。他 以 今 年 穗 禾 苑

爆 竊 案 為 例，表 示 警 方 於 案 件 發 生 後 迅 速 加 強 巡 邏、安 排 警 民 關 係

職 員 進 行 區 內 宣 傳 ， 並 派 發 防 盜 及 防 騙 單 張 ， 成 效 顯 著 ， 希 望 警 方

繼 續 與 市 民 合 作 打 擊 罪 案 發 生 ， 讓 居 民 得 以 安 居 樂 業 。  
 
3 7 .  龔 美 姿 議 員 表 示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起 陸 續 收 到 四 至 五 名 居 民

反 映 在 馬 鞍 山 頌 安 邨 範 圍 內 被 扒 竊，主 要 路 段 位 於 恆 光 街 曾 壁 山 中

學 與 變 電 站 之 間 的 通 道、馮 堯 敬 中 學 與 聖 若 瑟 中 學 之 間 的 通 道，以

及 馬 鞍 山 西 沙 路 寵 物 公 園 附 近 的 行 人 隧 道。由 於 有 關 路 段 於 晚 上 較

為 昏 暗 ， 人 流 較 少 ， 故 容 易 成 為 匪 徒 的 目 標 。 頌 安 商 場 街 市 內 人 流

較 多 ， 曾 經 發 生 扒 竊 事 件 ， 希 望 警 方 加 強 巡 邏 ， 並 匯 報 最 新 案 件 進

展 ， 如 有 否 緝 拿 兇 徒 、 會 否 有 進 一 步 行 動 等 。  
 
3 8 .  董 健 莉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她 表 示 美 林 邨 有 居 民 虛 報 被 襲 擊 𠝹𠝹 傷，涉 事 者 家 屬 指 警 方

於 案 件 期 間 給 予 很 大 的 支 援 ， 她 向 警 方 表 達 謝 意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她 表 示 大 圍 市 中 心 有 人 涉 嫌 非 法 行 乞 和 派 發 違 反《 香 港 國

安 法 》 的 報 章 ， 她 感 謝 警 方 迅 速 跟 進 。  
 
3 9 .  郭 宣 彤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她 欲 了 解 警 方 會 否 製 作 電 子 單 張 教 育 市 民 預 防 新 型 騙 案 ； 
 

( b )  她 欲 了 解 警 方 有 否 進 行 跨 部 門 防 騙 工 作，如 與 房 屋 署、社

會 福 利 署 等 進 行 聯 合 宣 傳 ， 或 於 街 市 、 社 區 會 堂 、 議 員 辦

事 處 等 人 流 較 多 的 地 帶 張 貼 防 騙 資 料，提 高 市 民 的 防 騙 意

識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店 舖 盜 竊 案 數 字 於 近 日 有 所 上 升 ， 以 她 所 服 務 的 地 區 為

例，曾 有 店 舖 連 續 被 盜 三 次。她 欲 了 解 店 舖 盜 竊 案 是 否 有

共 通 性 ， 以 及 有 什 麼 預 防 措 施 能 供 店 家 參 考 。  
 



( 十六 ) 

4 0 .  潘 國 山 議 員 建 議 議 員 可 加 強 與 警 方 合 作，在 不 同 持 份 者 管 理 的

商 場 或 商 店 進 行 滅 罪 宣 傳，例 如 提 醒 店 家 小 心 處 理 金 錢，或 建 議 以

電 子 支 付 取 代 現 金 交 易 。  
 
4 1 .  夏 劍 琨 議 員 表 示 近 日 收 到 街 坊 反 映，於 早 上 七 時 至 八 時 在 乙 明

邨 行 人 隧 道 對 出 的 城 門 河 海 濱 長 廊 及 大 涌 橋 路 巴 士 站 一 帶，曾 經 發

生 扒 竊 案，他 已 把 相 關 案 情 反 映 予 警 民 關 係 組，希 望 警 方 加 強 巡 邏

和 跟 進 。  
 

4 2 .  李 貞 儀 議 員 感 謝 沙 田 警 區 在 滅 罪 方 面 的 工 作。她 表 示 近 日 有 不

少 家 長 反 映 有 大 批 青 年 於 下 午 三 時 至 五 時 聚 集 在 恆 安 邨 通 往 耀 安

邨 的 行 人 隧 道 。 她 指 出 該 路 段 屬 禁 煙 區 ， 但 卻 有 約 4 0 名 青 年 在 該

處 吸 煙，導 致 幼 兒 學 校 及 小 學 家 長 在 接 子 女 放 學 時 需 繞 道 而 行，造

成 不 便 。 她 希 望 警 方 加 緊 巡 查 ， 進 行 跨 部 門 聯 合 宣 傳 行 動 ， 與 教 育

部 門 進 行 禁 煙 推 廣 工 作 。  

 
4 3 .  劉 德 榮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表 示 火 炭 駿 馬 區 麗 坪 路 及 穗 禾 路 的 私 人 屋 苑 經 常 發 生

爆 竊 案，並 感 謝 警 方 安 排 直 升 機 及 特 遣 隊 高 調 巡 邏，使 罪

案 率 有 所 下 降 ；  

 

( b )  他 表 示 由 於 煙 草 稅 上 調，近 日 發 現 駿 洋 邨、碩 門 邨 及 水 泉

澳 邨 一 帶 有 販 賣 私 煙 的 宣 傳 ， 希 望 警 方 加 強 巡 視 ；  

 

( c )  他 表 示 巴 士 第 8 8 X 號 線 改 道 後 途 經 黃 竹 洋 街 及 山 尾 街，兩

條 街 道 經 常 有 車 輛 違 例 停 泊，造 成 交 通 擠 塞，希 望 警 方 跟

進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他 舉 出 火 炭 駿 洋 邨 早 前 有 其 他 警 區 捉 拿 一 名 吸 毒 青 少 年

的 例 子，希 望 警 方 今 年 可 於 沙 田 區 內 進 行 更 多 青 少 年 禁 毒

宣 傳 ， 提 高 青 少 年 警 惕 性 。  

 



( 十七 ) 

4 4 .  古 偉 冰 議 員 表 示 不 少 街 坊 反 映 在 W h a t s A p p 收 到 詐 騙 訊 息 ， 希

望 警 方 提 供 指 引 和 製 作 單 張 宣 傳，同 時 建 議 警 方 與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

溝 通 ， 堵 截 詐 騙 訊 息 源 頭 。  
 
4 5 .  蔡 明 揚 議 員 讚 揚 警 方 帶 領 少 年 警 訊 及 耆 樂 警 訊 進 行 滅 罪 宣 傳 ，

亦 感 謝 警 方 打 擊 大 圍 及 田 心 一 帶 發 生 的 電 單 車 擾 民 事 件 。  
 
4 6 .  梁 子 健 總 警 司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爆 竊 案 方 面，警 方 會 聯 絡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，定 期 安 排 直 升

機 及 警 車 於 晚 上 進 行 高 調 巡 邏，務 求 起 到 警 示 作 用。警 方

亦 會 安 排 便 裝 警 員 埋 伏 ， 拘 捕 疑 犯 ；  
 

( b )  宣 傳 方 面，他 以 村 屋 爆 竊 為 例，指 出 受 害 人 大 多 較 為 大 意，

以 致 犯 人 有 機 可 乘。警 方 除 了 會 加 強 宣 傳，亦 會 多 加 留 意

其 他 地 區 的 相 近 案 件 ， 預 防 跨 區 罪 案 ；  
 

( c )  扒 竊 案 方 面，他 指 出 相 關 案 件 可 能 於 人 流 較 多 的 地 方，或

於 黃 昏 時 段 發 生，犯 人 會 尾 隨 受 害 人 犯 案。針 對 相 關 案 件，

警 方 會 繼 續 進 行 高 姿 態 巡 邏 ；  
 

( d )  打 擊 新 型 騙 案 方 面 ， 警 方 會 繼 續 加 強 宣 傳 並 採 用 創 新 手

法，透 過 不 同 社 交 平 台 提 醒 市 民。警 方 亦 會 與 不 同 政 府 部

門 及 機 構 ， 擺 放 相 關 宣 傳 站 和 舉 辦 講 座 ；  
 

( e )  店 舖 盜 竊 案 方 面 ， 警 方 會 適 當 地 轉 介 長 者 偷 取 食 物 的 案

件。另 一 方 面， 警 方 亦 會 提 醒 有 關 店 舖 注 意 貨 物 擺 設， 及

採 取 防 盜 措 施 ；  
 

( f )  有 關 恆 安 邨 有 大 批 青 年 於 懷 疑 禁 煙 區 內 吸 煙 並 堵 塞 道 路

的 問 題，警 方 會 安 排 人 員 作 高 姿 態 巡 邏，同 時 將 情 況 轉 介

相 關 部 門 跟 進，並 會 與 附 近 學 校 的 訓 導 老 師 聯 絡，透 過 警

方 及 學 校 網 絡 幫 助 青 少 年 ；  
 



( 十八 ) 

( g )  針 對 山 邊 高 尚 住 宅 爆 竊 案，除 了 接 報 後 的 偵 查，警 方 會 向

涉 事 的 管 理 處 給 予 保 安 建 議 ， 以 改 善 屋 苑 保 安 安 排 ；  
 

( h )  私 煙 問 題 方 面，警 方 會 反 映 予 相 關 部 門 跟 進，同 時 亦 會 透

過 屋 苑 管 理 人 員 辨 識 和 阻 截 非 居 民 以 改 善 情 況。警 方 會 定

時 安 排 便 裝 同 事 跟 隨 居 民 進 入 屋 苑，如 管 理 處 能 截 停 相 關

人 員 ， 警 方 會 向 該 名 職 員 及 其 管 理 公 司 發 感 謝 信 作 為 鼓

勵。反 之，警 方 會 給 予 勸 諭 及 警 告 ， 希 望 藉 此 加 強 屋 苑 保

安 的 警 覺 性 ， 撲 滅 相 關 罪 案 ；  
 

( i )  禁 毒 宣 傳 方 面 ， 警 方 會 繼 續 與 學 校 合 作 ， 加 強 相 關 宣 傳 ；

以 及  
 

( j )  防 止 騙 案 方 面，警 方 會 將 相 關 宣 傳 物 品 透 過 區 議 員 發 放 到

社 區，而 警 方 總 部 層 面 亦 會 繼 續 與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通 力 合

作 。 他 感 謝 各 議 員 支 持 沙 田 警 區 的 工 作 。  
 
4 7 .  鄧 開 荣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感 謝 警 方 於 沙 田 區 的 防 騙 工 作 ， 於 中 秋 期 間 展 示 「 提

子 」、「 沙 田 友 」 等 吉 祥 物 花 燈 ， 吸 引 大 批 市 民 關 注 打 卡 。

警 方 亦 舉 辦 防 騙 海 報 設 計 比 賽 和 推 動 青 少 年 交 流 活 動，提

高 青 少 年 的 守 法 意 識 ， 相 關 宣 傳 效 果 顯 著 ；  
 

( b )  他 表 示 近 日 不 少 街 坊 反 映 收 到 不 明 來 歷 的 詐 騙 電 話，建 議

警 方 利 用 社 區 活 動 的 前 後 時 間 針 對 目 標 群 體 進 行 宣 傳；以

及  
 

( c )  他 建 議 警 方 與 各 社 團 及 保 安 隊 伍 合 作，教 育 他 們 於 罪 案 發

生 後 及 時 向 警 方 報 告 。  
 
4 8 .  區 子 安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現 時 罪 案 率 是 屬 於 低 水 平 抑 或 可 接 受 水 平 ；  



( 十九 ) 

( b )  他 表 示 詐 騙 案 較 難 破 案，欲 了 解 警 方 如 何 加 大 宣 傳 及 教 育

力 度 ， 降 低 詐 騙 率 。 他 表 示 近 日 收 到 不 少 詐 騙 電 話 短 訊 ，

而 且 在 經 濟 下 行 的 情 況 下，預 計 盜 竊 案 亦 會 有 所 增 加，建

議 警 方 作 出 跟 進 ；  
 

( c )  他 欲 了 解 2 0 歲 以 上 罪 犯 的 被 捕 人 數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他 欲 了 解 內 地 罪 犯 所 犯 的 罪 行 主 要 集 中 在 哪 些 範 疇 。  
 
4 9 .  黃 敬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感 謝 沙 田 警 區 在 滅 罪 方 面 的 工 作 ；  
 

( b )  他 以 火 炭 黃 竹 洋 街 貨 倉 為 例 ， 讚 揚 警 方 每 天 有 秩 序 地 執

法 ， 協 助 安 排 貨 倉 一 帶 交 通 ， 幫 助 貨 倉 順 暢 營 運 ；  
 

( c )  他 表 示 詐 騙 案 數 字 居 高 不 下，明 白 警 方 正 不 斷 進 行 推 廣 和

執 法 工 作，希 望 議 員 可 盡 一 分 力，提 高 學 生 及 市 民 的 防 騙

意 識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他 留 意 到 社 區 內 有 針 對《 基 本 法 》第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相 關 的

詐 騙 訊 息 流 傳 ， 誤 導 市 民 ， 希 望 警 方 跟 進 。  
 
5 0 .  王 惠 成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建 議 警 方 製 作 宣 傳 短 片 ， 透 過 電 子 方 式 進 行 宣 傳 和 教

育 ， 加 大 成 效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反 映 田 心 村 有 新 型 傳 銷 手 法 及 案 件 出 現，犯 人 更 會 向 長

者 派 發 禮 物 ， 進 行 詐 騙 ， 希 望 警 方 跟 進 。  
 
5 1 .  梁 子 健 總 警 司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防 騙 工 作 方 面 ， 警 方 會 與 各 個 界 別 繼 續 合 作 ， 互 相 交 流 ； 



( 二十 ) 

( b )  警 方 在 嚴 重 罪 案，如 暴 力 罪 行 及 劫 案 等，破 案 率 仍 然 高 企。

至 於 詐 騙 個 案， 由 於 大 多 涉 及 跨 國、 匿 名 問 題 ， 故 需 要 較

多 時 間 調 查 。 警 方 未 來 不 會 鬆 懈 ， 會 提 升 破 案 率 ；  
 

( c )  內 地 罪 犯 犯 案 方 面 ， 二 零 二 三 年 共 有 4 7 名 內 地 旅 客 罪 犯

被 捕 ， 當 中 1 8 名 罪 犯 涉 及 店 舖 盜 竊 ， 七 名 涉 及 詐 騙 ， 其

他 罪 案 涉 及 暴 力 案 件 、 偷 竊 、 其 他 輕 微 罪 行 等 。 其 中 一 名

罪 犯 因 爆 竊 案 被 捕 ， 正 準 備 提 堂 ；  
 

( d )  2 0 歲 以 上 罪 犯 共 有 1  5 3 0 名，較 去 年 多 出 3 7 5 名。警 方 會

繼 續 努 力 ， 降 低 罪 案 率 ； 以 及  
 

( e )  防 騙 宣 傳 方 面，他 感 謝 各 議 員 的 意 見，表 示 警 方 會 加 強 以

電 子 方 式 宣 傳 ， 阻 截 詐 騙 個 案 。  
 
下次會議 日期及時間  
 
5 2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

分 舉 行 。  
 
5 3 .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十 九 分 結 束 。  
 
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1 5 / 1  

 
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 


